
機 關 名 稱 桃園市政府人事處 來 文 民國 110 年 4 月 30 日 府主管 字第 1100107013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頁 次 全 1 頁，第 1 頁 

預 算 科 目 
預 算 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

3 82  罰款及賠償收入 － 54,544.00 － － 54,544.00 － － － 54,544.00 － － 54,544.00 

4 4  規費收入 9,000.00 10,652.00 － － 10,652.00 － － － 10,652.00 － － 10,652.00 

5 7  財產收入 6,000.00 8,708.00 － － 8,708.00 － － － 8,708.00 － － 8,708.00 

9 7  其他收入 － 12,738.00 － － 12,738.00 － － － 12,738.00 － － 12,738.00 

 歲入類經資門合計 15,000.00 86,642.00 － － 86,642.00 － － － 86,642.00 － － 86,642.00 

2 6 1 一般行政 58,419,000.00 55,809,720.00 － － 55,809,720.00 － － － 55,809,720.00 － － 55,809,720.00 

2 6 2 人事業務 14,409,000.00 11,275,171.00 － － 11,275,171.00 － － － 11,275,171.00 － － 11,275,171.00 

 經費類經資門合計 72,828,000.00 67,084,891.00 － － 67,084,891.00 － － － 67,084,891.00 － － 67,084,891.00 

 以下空白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審 計 部 桃 園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定 書 



機 關 名 稱 桃園市政府人事處 來 文 民國 110 年 4 月 30 日 府主管 字第 1100107013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頁 次 全 1 頁，第 1 頁 

年 

度 

別 

預 算 科 目 
以前年度轉入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

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

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

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

108 2 6 2 人事業務 － 

82,626.00 

－ 

－ 

－ 

82,626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82,626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 經費類經資門合計 － 

82,626.00 

－ 

－ 

－ 

82,626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82,626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 以下空白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審 計 部 桃 園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＜以 前 年 度＞ 


